
07 ■ 抓住研究靈感經驗談一（下）之二

抓
住
硏
究
靈
感
經
驗
談

—
以
自
己
最
初
三
篇
史
學
論
文

如
同
發
現
題
目
與
研
究
過
程
中
如
何
破
解
難
題
為
例
中
之
二

後
來
想
起
以
前
讀
陳
垣
先
生
《
概
論
》
，
其
論
及
贊
寧
的

書
之
時
這
樣
的
話
，
略
云
：

續

(
4兩
僧
)
傳
僅
每
斜
後
附
以
論
述
，
此
書
則
每

人
傳
末
，
亦
時
有
論
述
，
或
中
明
作
者
之
旨
，
名

之
曰
系
，
其
有
答
問
，
則
謂
之
通
。

由
是
想
到
「
系
」
與
「
通
」
既
是
梁
、
續
兩
《
高
僧
傳
》

所
無
的
創
舉
，
這
豈
非
大
可
發
揮
？
經
過
研
究
之
後
，
明
白
了

贊
寧
因
奉
旨
著
書
，
而
其
書
又
全
依
道
宣
書
的
體
製
，
自
己
無

可
發
揮
，
於
是
想
出
用
這
方
式
表
現
自
己
的
史
學
與
識
見
，
這

就
更
大
有
發
揮
之
處
了
。

再
者
，
《
概
論
》
僅
對
這
些
散
見
全
書
的
「
系
」
與
「
通

」
引
用
過
兩
三
條
，
於
是
筆
者
發
憤
翻
檢
全
書
，
找
出
「
系
」

與
「
通
」
論
及
者
大
致
有

.. 

一
撰
寫
史
書
的
原
則
、
二
佛
教
事

物
的
說
明
、
三
佛
教
制
度
的
解
說
、
四
古
今
僧
名
雷
同
所
引
起

的
誤
解
、
五
中
文
非
拼
音
文
字
，
故
先
看
字
面
往
往
不
知
如
何

發
音
等
等
。
其
目
的
，
在
於
方
便
下
旨
修
史
的
宋
太
宗
在
翻
閱

時
的
了
解
。

再
者
，
在
「
系
」
與
「
通
」
之
中
，
使
我
們
知
道
贊
寧
是

個
很
有
眼
光
和
遠
見
的
人
。
例
如
禪
宗
跟
律
宗
是
對
立
的
，
而

唐
代
禪
宗
僧
人
釋
懷
海
在
洪
州

(
^
7江西
省
南
昌
云
巴
的
百

丈
山
上
自
己
道
場
中
創
立
了
稱
爲
「
清
規
」
的
寺
院
守
則
之
後

，
從
此
不
再
依
循
律
典
的
指
示
而
改
爲
實
行
這
套
新
制
度
。
贊

寧
屬
律
宗
9

沙
門
，
照
理
他
本
應
對
這
後
人
稱
之
爲
「
百
丈
清

規
」
的
此
土
自
創
守
則
大
加
貶
斥
，
然
而
他
在
卷
十
〈
懷
海
傳

〉
的
「
系
」
與
「
通
」
之
中
竟
非
常
稱
許
海
公
的
改
革
，
何
以

故
？
原
來
贊
寧
看
出
戒
律
依
印
度
風
俗
與
環
境
制
訂
，
這
套
規

矩
施
諸
生
活
習
慣
截
然
有
別
的
中
國
，
不
免
互
相
衝
突
，
因
而

導
致
華
夏
僧
尼
持
守
之
時
甚
感
困
難
。
如
今
有
一
套
依
中
國
生

活
環
境
制
訂
的
新
寺
院
守
則
，
必
然
大
有
助
軫
佛
教
在
禹
域
的

曹
仕
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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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
續
發
展
之
故
。

此
外
，
贊
寧
又
在
卷
二
七
〈
含
光
傳
〉
的
「
系
」
與
「
通

」
之
中
指
出
中
、
印
兩
國
民
族
性
不
同
，
故
佛
教
傳
入
之
後
，

經
過
華
夏
僧
俗
的
研
究
推
演
，
其
教
義
方
面
提
出
不
少
新
的
見

解
。
因
此
中
國
人
的
佛
學
研
究
成
昊
華
人
所
撰
的
佛
經
注

解
或
佛
學
研
究
專
著
，
應
主
動
由
北
宋
設
立
的
譯
場
將
它
們
譯

成
梵
文
，
再
倒
過
來
傳
回
印
度
。
而
倘
使
這
些
新
見
解
被
印
度

人
所
喜
愛
和
接
受
，
則
進

一
步
將
中
華
固
有
的
玄
學
著
作
，
也

譯
作
梵
文
然
後
西
傳
。

雖
然
贊
寧
的
建
議
未
爲
宋
太
宗
及
佛
門
中
人
所
接
受
，
但

在
距
今
千
多
年
以
前
，
寧
公
已
能
思
及
主
動
向
域
外
推
展
漢
地

文
明
，
這
種
遠
瞻
的
眼
光
是
非
常
難
能
可
貴
的
！

因
此
筆
者
對
《
宋
高
僧
傳
》
的
研
究
，
便
大
有
發
揮
之
處

繼
之
，
要
談
談
撰
寫
目
錄
部
份
時
所
遇
到
的
難
題
。
其
始

，
筆
者
知
道
除
了
《
概
論
》
有
述
及
佛
家
的
經
錄
之
外
，
更
有

梁
啓
超
先
生
的
《
佛
學
研
究
十
八
篇
》
和
姚
名
達
先
生
的
《
中

國
目
錄
學
史
》
都
有
專
章
論
述
釋
門
的
目
錄
著
作
，
以
爲
這
部

份
較
容
易
著
筆
。
孰
知
閱
讀
之
下
，
發
現
兩
位
前
輩
都
講
得
不

透
澈
，
不
得
已
，
只
好
自
行
分
析
《
出
三
藏
記
集
》
等
書
的
組

織
和
結
構
，
反
而
是
筆
者
下
功
夫
最
深
的
部
份
。

了
！

在
這
部
份
研
究
過
程
所
遇
到
的
難
題
，
可
謂
衆
多
而
瑣
碎

，
爲
了
節
省
篇
幅
，
今
僅
述
其
中
三
處.. 

其
一
是
《
大
唐
內
典
錄
》
的
卷
九
叫
〈
歷
代
衆
經
舉
要
轉

讀
錄
〉
，
這
緣
於
同
－
梵
文
佛
經
在
歷
代
往
往
有
過
不
止

一
次

的
翻
譯
，
有
些
譯
得
好
也
有
些
譯
得
差
。
而
這
一
卷
中
，
道
宣

選
取
不
同
譯
本
中
譯
得
最
好
的

一
本
，
介
紹
讀
者
去
研
誦
。
梁

啓
超
先
生
對
此
舉
非
常
稱
許
，
認
爲
「
著
書
是
以
備
學
者
顧
問

，
實
目
錄
學
家
最
重
要
之
職
務
也
」
。

然
而
道
宣
如
何
從
不
同
譯
本
中
選
出
最
佳
的
一
本
？
梁
先

生
並
未
交
代
。
不
得
己
，
筆
者
只
好
自
己
動
手
，
終
而
找
出
宣

公
是
根
據
如
下
七
個
原
則
：

一
、
傳
入
中
國
的
佛
經
，
有
些
是
稱
爲
「
大
本
」
的
完
整

本
，
有
些
是
某
一
大
本
中
的
章
節
。
因
此
譯
本
中
有
全
譯
本
和

節
譯
本
。
本
〈
錄
〉
的
原
則
是
：
大
本
譯
出
之
後
，
一
切
節
譯

本
從
略
不
舉
。

二
、
倘
使
所
有
譯
本
都
屬
非
全
譯
本
的
不
足
本
，
則
選
用

譯
文
較
多
而
且
文
義
流
暢
的
譯
本
。

三
、
倘
使
同
本
異
譯
都
是
足
本
，
則
選
其
中
文
章
和
義
理

都
最
好
的
一
本
。

四
、
倘
使
同
本
義
譯
的
彼
此
文
章
和
義
理
底
表
達
不
相
上

下
，
則
選
後
來
翻
譯
的
一
本
。
反
過
來
說
，
後
譯
若
比
不
上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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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
，
則
寧
可
介
紹
前
譯
。

五
、
異
譯
兩
本
都
是
善
本
，
則
選
其
中
譯
文
較
多
的
一
本
。

六
、
異
譯
本
中
，
一
本
知
譯
人
名
字
，
一
本
譯
者
失
載
，

則
採
用
前
者
。

七
、
異
譯
本
中
譯
得
最
好
的

一
本
因
人
爲
因
素
而
被
深
藏

不
能
流
通
，
則
選
通
行
本
中
譯
得
最
好
的

一
本
。

於
是
道
宣
選
擇
好
的
譯
本
底
原
則
，
始
爲
大
家
所
知
。

其
次
是
《
開
元
釋
教
錄
》
以
前
的
佛
經
目
錄
，
對
經
本
的

分
類
僅
有
印
度
傳
來
並
翻
譯
的
「
眞
經
」
和
華
人
所
撰
的
「
僞

經
」
。
而
眞
經
之
中
，
再
分
爲
_
譯
(
眞
到
作
者
之
世
僅
譯
了

一
次
)
，
重
譯
(
同
二
咒
本
有
好
幾
種
譯
本
)
等
，
更
或
附
有

聖
賢
集
傳
(
華
人
的
佛
學
著
述
)
而
已

o

而
智
昇
，
卻
更
將
大

乘
佛
經
依
其
性
質
分
爲
「
般
若
、
寶
積
、
大
集
、
華
嚴
、
涅
槃

」
五
大
部
和
「
五
大
部
以
外
」
，
小
乘
經
則
分
爲
「
長
阿
含
丶

中
阿
含
、
增
一
阿
含
、
雜
阿
含
」
四
大
類
和
「
四
阿
含
以
外
」

。
上
述
的
分
類
法
，
梁
啓
超
先
生
認
爲
「
此
皆
因
部
帙
繁
簡
，

姑
爲
此
畫
分
以
便
省
覽
，
在
學
理
上
非
有
絕
對
正
確
根
據
」
云

云
。

梁
先
生
上
述
的
講
法
，
是
很
不
負
責
任
，
叫
人
難
以
信
服

的
。
然
而
智
昇
何
以
有
此
安
排
？
筆
者
想
到
隋
朝
智
者
大
師
創

立
「
五
時
說
法
」
的
理
論
，
宣
稱
佛
陀
在
五
個
不
同
時
期
對
不

同
程
度
的
信
衆
講
說
不
同
的
經
典
，
這
「
五
時
」
是

.. 

一
、
華
嚴
時
~
初
悟
道
之
後
，
對
有
最
深
知
識
基
礎

的
聽
衆
，
即
天
上
的
神
祗
，
講
說
《
華
嚴
經
》
。

二
、
鹿
苑
時
初
成
道
之
後
，
對
完
全
不
了
解
佛
法
的

人
類
講
小
乘
佛
經
，
即
上
述
的
四
《
阿
含
經
》
，
使
他
們
易
於

接
受
。三

、
方
等
時
f
l
在
中
年
對
已
有
小
乘
基
礎
的
人
講
說

由
小
乘
導
入
大
乘
的
理
論
，
使
他
們
進

一
步
接
受
大
乘
佛
法
，

所
講
的
是
《
維
摩
經
》
、
《
寶
積
經
》
、
《
大
集
經
》
等
。

四
、
般
若
時
~
對
已
有
大
乘
基
礎
的
人
講
「
空
宗
」

的
理
論
，
所
講
是
《
放
光
般
若
經
》
、
《
摩
訶
般
若
經
》
等
。

五
、
法
華
涅
槃
時
~
在
入
滅
之
前
，
對
佛
教
訓
練
最

深
的
人
開
不
以
「
衆
生
平
等
」
爲
主
旨
的
《
妙
法
蓮
華
經
》
和

以
「
人
人
得
成
佛
」
爲
主
旨
的
《
大
涅
槃
經
》
。

上
述
理
論
，
即
使
時
至
今
日
，
仍
爲
華
夏
僧
俗
深
信
不
疑

，
智
昇
是
唐
朝
人
，
又
未
到
過
印
度
去
求
法
，
筆
者
由
是
想
到

昇
公
的
佛
經
分
類
法
豈
非
受
智
者
理
論
所
影
響
？
尤
其
是
智
者

「
五
時
」
的
排
列
跟
智
昇
「
五
大
部
」
的
排
列
有
相
似
的
地
方

，
只
是
昇
公
將
《
華
嚴
部
》
跟
《
般
若
部
》
的
位
置
互
易
，
又

將
四
《
阿
含
經
》
分
出
另
成
「
小
乘
類
」
而
已
。
因
此
肯
定
以

佛
經
性
質
作
分
類
的
創
舉
是
由
「
五
時
」
之
說
所
影
響
，
而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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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文
中
提
出
。

第
三
，
《
貞
元
新
定
釋
教
目
錄
》
是
圓
照
等
人
奉
唐
德
宗

旨
意
而
編
集
，
而
全
書
除
了
小
部
份
由
這
些
編
者
們
自
己
執
筆

之
外
，
絕
大
部
份
一
字
不
易
地
照
抄
《
開
元
釋
教
錄
》
，
連
人

家
〈
序
文
〉
的
前
半
也
照
抄
。
故
梁
啓
超
先
生
大
加
痛
責
，
斥

爲
「
攘
全
書
易
新
名
，
太
災
梨
棗
矣
」

1
2

。

及
至
筆
者
著
手
研
究
此
書
之
時
，
感
到
任
公
先
生
的
話
固

然
不
錯
，
但
倘
使
它
眞
個
糟
透
的
話
，
則
早
就
該
被
淘
汰
不
傳

了
。
那
麼
是
否
此
書
有
所
頁
獻
呢
？

後
來
筆
者
讀
到
圓
照
等
成
書
後
向
德
宗
上
奏
的
表
文
，
內

中
稱
照
公
等
要
求
將
《
開
元
釋
教
錄
》
改
名
爲
《
貞
元
新
定
釋

教
目
錄
》
之
外
，
更
要
求
德
宗
下
令
天
下
寺
院
所
皮
藏
的
佛
經

，
其
分
類
要
依
圓
照
書
的
規
格
，
而
皇
帝
也
居
然
下
勅
照
准
了

這
是
一
項
非
常
重
要
的
消
息
。
因
爲
唐
朝
以
後
所
編
集
的

佛
家
經
錄
，
如
北
宋
釋
惟
白
的
《
大
藏
經
綱
目
指
要
》
、
王
古

的
《
大
藏
聖
教
法
寶
標
目
》
、
元
慶
吉
祥
的
《
至
元
法
寶
勘
同

錄
》
以
至
《
大
藏
經
》
的
《
法
寶
總
目
錄
》
所
收
其
他
經
錄
，

莫
不
以
「
般
若
」
等
五
大
部
居
全
書
之
首
。
甚
至
日
本
的
《
大

正
大
藏
經
》
對
聖
典
的
編
排
，
亦
看
出
受
《
開
元
釋
教
錄
》
的

影
響
。
何
以
智
昇
的
著
作
能
投
下
如
此
深
遠
的
影
響
？
如
今
從

上
述
的
研
究
，
纔
知
道
因
圓
照
等
的
要
求
獲
准
，
自
此
唐
代
寺

院
對
佛
經
的
度
藏
，
其
編
目
要
依
《
貞
元
新
定
釋
教
目
錄
》
的

分
類
法
，
由
是
不
特
影
響
華
夏
歷
代
相
傳
如
此
，
更
影
響
了
東

瀛
的
聖
典
編
目
。
以
此
因
緣
，
圓
照
竟
然
成
爲
推
廣
《
開
元
釋

教
錄
》
體
製
與
優
點
的
功
臣
！
這
算
是
筆
者
的

一
點
小
發
現
吧

這
篇
論
文
發
表
之
後
，
筆
者
博
士
論
文
的
指
導
教
授
狄
雍

師

(
P
r
o
f
.

J. 
W. 

de 

Jo 

n
g) 

~
當
空
乙
鎰
画
，
百
衍
以
沖
g
乂
撰
宜
~

一
篇
書
評
(
B
o
o
k
R
e
vi
e
w
)訟
荷
蘭
的
著
名
漢
學
學
報
《
通

報

(
T
o
u
n

g
Pao, 

VOL, 

LVI, 

L
i 
vr. 

4-5, 

1
9
7
0
)
》
'
田
i

爲
他
老
人
家
認
爲
筆
者
既
找
出
中
國
佛
教
建
立
撰
寫
本
宗
教
史

籍
傳
統
的
源
頭
，
又
找
到
《
十
誦
律
》
有
明
文
指
示
沙
門
可
以

學
習
佛
家
義
理
以
外
的
學
問
，
更
稱
許
筆
者
遇
到
難
題
之
時
不

似
他
人
的
躲
閃
迴
避
，
反
而
設
法
加
以
解
答
。
刊
出
之
後
，
西

方
漢
學
家
們
固
而
很
注
意
，
而
在
美
國
各
大
學
執
教
或
從
事
研

究
的
部
份
文
科
華
人
學
者
們
也
很
驚
異
。
因
爲
「
書
評
」
的
任

務
是
批
評

一
部
書
的
得
失
，
向
來
未
有
人
會
替
一
篇
刊
於
學
報

上
的
論
文
而
撰
書
評
的
，
而
且
拙
文
用
中
國
文
言
文
寫
成
，
他

們
之
中
有
人
寫
信
以
此
相
告
。
由
於
這
段
因
緣
，
後
來
發
展
成

上
述
的
師
生
關
係
。



11 ■ 抓住硏究靈感經驗談一（下）之二

。

1
2古
昔
雕
版
印
刷
的
時
代
，
多
採
用
梨
樹
與
棗
樹
等
堅
實
木
材

來
開
雕
，
故
梁
啓
超
先
生
罵
這
部
劣
書
者
得
許
多
梨
樹
和
棗

樹
慘
被
斬
伐
。

第
十
＿
屆
「
印
順
導
師
思
想
之
理
論
與
實
踐
」
學
術
會
議

「
跨
宗
派
的
人
間
佛
教
視
野
」
研
討
會
黴
稿
啓
事

一
、
主
旨
：

爲
紀
念
印
順
導
師
誕
辰
－
百
晉
七
周
年
暨
圓
寂
七
週
年
，
並
爲

促
進
「
人
間
佛
教
」
理
念
之
弘
揚
以
及
印
順
學
之
研
究
，
爰
舉

辦
第
十
一
屆
「
印
順
導
師
思
想
之
理
論
與
實
踐
」
學
術
會
議
。

二
、
說
明
：

一
本
次
研
討
會
主
題
爲
「
跨
宗
派
的
人
間
佛
教
視
野
」
。

子
題
有
三
：

L

人
間
佛
教
解
行
觀
1

各
學
派
或
各
宗
派
之
論
述
與
對
話
。

2
人
間
佛
教
之
傳
承
與
開
展
。

3
印
順
導
師
其
人
、
其
事
、
其
思
想
學
問
相
關
之
主
題
研
究
。

二
徵
稿
類
別
：
L
法
師
暨
學
者
論
文
．
＇
2
研
究
生
論
文
。

三
截
稿
日
期
：
二
0
一
二
年
三
月
三
十
日

中
國
大
陸

.. 

二
0
一
二
年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
大
陸
來
台
之
入
境
手
續
必
須
預
留
一
個
月
之
審
查
期
與
二

個
月
之
申
請
期
，
故
論
文
截
稿
日
必
須
提
早
。
大
陸
博
士
候
選

.̀ 4 

.. 

>',p 
U
律
宗
形
成
於
唐
代
，
故
唐
以
後
的
律
學
沙
門
都
屬
律
宗
人
物

人
以
上
來
稿
，
倘
經
審
查
通
過
，
主
辦
單
位
將
招
待
往
返
機

票
及
膳
宿
費
用
。

三
、
主
辦
單
位
：
玄
奘
大
學
宗
教
學
系
、
財
團
法
人
弘
誓
文

教
基
金
會
。

四
、
承
辦
單
位
：
玄
奘
大
學
應
用
倫
理
研
究
中
心
、
佛
教
弘

誓
學
院
。

五
、
活
動
時
間
：
民
國
－

o

－
U
-
o
-
二
)
年
五
月

二
十
六
、
二
十
七
日
(
週
六
丶
週
日
)
°

來
稿
請
寄
佛
教
弘
誓
學
院

地
址

.. 

桃
園
縣
觀
音
鄉
大
同
村
十
一
鄰
一
二
了
五
號

電
話

·
·
(
0三四
九
八
I

七
三
二
五

傳
眞

·
·
(
0三四
九
八
上
八
一
二
三

電
子
郵
件
：
h
o
ng
.
s
hi
@
m
s
a
.
hin
e

t
.
n
e
t

網
址
·

· www. 

hon

g
sh
i
·or

g·t

w 


